
 

 
 

香 港 國 際 專 業 教 練 協 會 
“ 專 業 教 練 標 準 ” 約 章 

 
前言 :  

這些標準是我們作為一個專業教練的共同信念，同時也貫通了各種不同範疇的專業教練 
 
這些標準： 

 促使每位專業教練實踐正直誠信的教練行為； 

 為客戶及公眾引証此標準的確切性； 

 便於讓公眾及傳媒了解教練學； 

 讓相關的專業人士明確自己是否能具體地體現為一個專業教練； 

 將不同學術背景，發展 及 專項的專業教練聯系起來 
 
所有表列在 香 港 國 際 專 業 教 練 協 會 教練會員目錄  的專業教練均承諾信守這份標準約章及申

訴機制 
 
香 港 國 際 專 業 教 練 協 會 的教練會員要為其專業教練工作負上有關的責任。香 港 國 際 專 業 

教 練 協 會 既不會持續地監察教練會員的個人工作，也不會為其負上有關的責任。然而，香 港 國 

際 專 業 教 練 協 會 會處理有關違反約章的申訴。 
 
有關申訴機制，詳情請參閱 “ 申 訴 機 制 “ 
 
標準約章中，｀ 受教練者 ＇一詞是指直接接受教練服務者。而｀ 客戶 ＇一詞泛指 受教練者、確

認接受教練服務合約的個人或組織等。 
 
A) 教練過程的目標   
1. 香 港 國 際 專 業 教 練 協 會 的教練會員是要通過輔引受教練者的自我發現，強化受教練者以

達致新突破，從而達成期盼的目標以致個人的發展； 

2. 通過教練的支援及互動過程，受教練者能深化學習，提升生活素質，挑戰自我以達成非凡的成

果； 

3. 教練過程中的伙伴關系能使受教練者建立清晰的焦點，朝著具深層意義的生命價值進發，實踐

並達成目標 
 
B) 教 練 關 系  
B-1) 關 系 :  

香 港 國 際 專 業 教 練 協 會 的教練會員 ： 

1. 與受教練者是相互尊重、信任及坦誠的； 

2. 尊重每個個人，並以真摯、公平、信賴及愛惜的心引導受教練者； 

3. 承諾強化受教練者作出個人的選擇，並支持受教練者以行動取得目標成果； 

4. 讓受教練者對其目標及相關的行動有所承擔； 

5. 承諾在教練關系中表現出專業的行為操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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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-2) 關系結構  : 

香 港 國 際 專 業 教 練 協 會 的教練會員 ： 

1. 在開始正式的教練過程前，教練需講解教練過程、教練結構、教練週期、收費及教練合約等事

宜； 

2. 尊重客戶的私隱，並只會在取得客戶允許下使用有關名字等資料，作為推介之用。也不會在教

練過程以外，與包括客戶或同一機構的其他受教練者的第三方，透露或討論教練過程的內容； 

3. 在合約所許可之下，尊重客戶在教練過程中行使終斷教練合約關系的權利； 

4. 在認為教練過程對受教練者沒有明顯的好處時，適當地調整教練過程的安排，或終止教練關系 
 
C) 誠信 
  
香 港 國 際 專 業 教 練 協 會 的教練會員本著摯誠，持守忠實、可信等 高度的道德標準 
 

香 港 國 際 專 業 教 練 協 會 的教練會員: 

1. 就個人的能力、經驗及資歷，持開放及坦誠的態度； 

2. 在市場推廣中保持忠誠； 

3. 為客戶提供確切能為客戶產生效益的服務； 

4. 以開放及透明的態度處理有關轉介費事宜； 

5. 與個人的專業精神及自尊自愛精神相互一致； 

6. 充份考慮及符合相關的法例； 

7. 與其他專業教練有充份的合作經驗，親身體驗教練過程的效益並達致個人成長 
 
D) 能力
 
香 港 國 際 專 業 教 練 協 會 的教練會員: 

1. 以有意義的過程達致 : 
• 鼓勵受教練者的自我發現 

• 引導受教練者自行定出方案及策略 

• 讓受教練者自行承擔 

• 以受教練者的目標為依歸的發現及理清 

2. 通過持續的專業發展，使其技術有所提升及擴展； 

3. 實踐應有的能力，而非追求過度而不切實際的能力； 

4. 在接受工作及提供服務時能量力而為，提供與其能力，學識，受訓，經驗相符合的服務； 

5. 當認為受教練者需要自己能力範圍以外的服務時，特別是心理或法律方面，應將受教練者轉介給適當的

人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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